附件1

关于《宁夏回族自治区“西夏杯”优质工程房屋市政工程认定复查评价打分表》的说明

为便于对申报工程评价打分，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“西夏杯”优质工程房屋建筑市政工程认定实施细则》规定，参照《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（国家优质工程）现场复查量化评价打分表》（以下简称鲁班奖评价打分表），特制定房屋市政工程认定复查评价打分表，现将具体说明如下。
一、《宁夏回族自治区“西夏杯”优质工程房屋市政工程认定综合复查评价打分表》中综合表设置权重值和实得分。
二、表1《宁夏回族自治区“西夏杯”优质工程房屋市政工程认定基本情况核查表》增加消防复查内容及否决性指标标注。
三、表2《实体质量复查评价打分表》中的各分表参照鲁班奖评价打分表实体质量评价表确定。 
四、表3《资料复查评价打分表》中的各分表参照鲁班奖评价打分表资料复查评价表确定，其中《建筑与结构工程资料复查评价表》增加相关设计资料与监理资料。
五、市政工程不再另外列表，与“住宅工程和公共建筑”共用打分表。
六、各专业专家对工程实体检查后，同步对各专业工程资料及影像资料进行查验，量化打分，根据权重计算实得分，汇总计算实得总分，形成推荐意见。
七、认定复查部位
（一）房屋建筑工程：四周外观（必查）→屋面及顶层（必查）→标准层（必查）→一层（必查）→设备间（必查）→地下室（必查）→其他抽查。
（二）市政园林工程：按照建设规模20%抽查，道路不少于200米、给水排水不少于3个井位必查，桥梁及构筑物必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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